电梯公共应急救援单位考核自查表

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加（扣）分
	备注

	1
	救援处警数
	积极响应各级应急指挥平台调度并处警的，每响应处警一次得2分，成功救出被困者每次再得1分。
	+      分
	

	2
	救援处警率
	救援处警率低于90%的不得分；高于90%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得1分。（救援处警率是指救援单位处警量与应急指挥调度对该单位总派遣量的比值）
	+      分
	

	3
	救援人员到场时间
	救援单位出动救援的平均到场时间超过30分钟的不得分；平均到场时间30分钟至20分钟的，得10分；平均到场时间少于20分钟（含）的，得15分。
	+      分
	

	4
	救援站点信息准确性
	网格救援站点信息准确得5分；网格救援站点地址、负责人变更后未及时备案的不得分。救援人员信息及联系方式准确得5分；救援人员信息或其联系方式变更后未及时备案的不得分。
	+      分
	

	5
	参加安全救援技术专项培训情况
	救援单位负责人参加救援培训会议，且救援人员100%参加安全救援技术专项培训的，得5分；救援单位负责人未参加救援培训会议，或者救援人员超过一人未参加安全救援技术专项培训的，不得分。
	+      分
	

	6
	协助《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核查
	救援人员协助开展《特种设备使用标志》张贴工作核查，处警时发现电梯轿厢未张贴《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或《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信息不准确，并告知应急指挥平台的，每成功协助一次得1分。
	+      分
	

	7
	造成负面影响
	救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因救援工作履职不到位或服务态度引起投诉并经核实确认的，一次扣5分；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一次扣10分。
	-      分
	

	8
	救援不规范
	在救援中被投诉、举报或监督检查中发现违反安全技术规范或救援操作规程的，每查实一次扣5分。
	-      分
	

	9
	管理不到位
	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每查实一次扣5分：
1）未配备足够的救援人员，不能保证每天有2名以上救援人员值班的；
2）未响应救援指令或24小时应急救援电话不畅通的；
3）相应救援设备配备不足或不相适应的；
4）救援人员未持有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
5）未给救援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
	-      分
	

	10
	否决项
	考核周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其公共救援单位资格：
（1）救援工作不规范导致事故的；
（2）一年内有3次以上因自身原因达不到规定处警要求的；
（3）连续2年综合量化记分分级C级（含）以下的； 
（4）存在应急救援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
	□是   □否
	


单位银行账号：                                      开 户 行：                          
